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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公務人員退撫給與設立專戶直撥入帳配套措施」會議紀錄 

一、時間：民國 105 年 3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中正樓 6樓禮堂 

三、主席：吳政務次長聰成                  記錄：李佳珍 

四、出（列）席機關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略） 

六、承辦單位報告：（略） 

七、與會代表發言紀要：（詳如與會機關代表意見一覽表） 

八、會議決議： 

(一)討論事項一：所規劃之配套措施，是否妥適﹖有無修正意

見或其他建議。 

１、為免引發多數領受人反彈而減損「設立專戶以擴大保障」

之立法美意，爰參酌勞工保險條例關於勞工保險給與專戶

設立之規定及實務運作經驗，關於公（政）務人員退撫給

與，採全面直撥入帳方式支付，但不強制開立專戶，由各

領受人依其自身經濟安排之特殊需求，可自行決定是否開

立專戶；原採支領支票或現金者，亦須改採直撥入帳方式

（不申請專戶者，亦須指定一般帳戶，俾定期支領退撫給

與）。 

２、前述全面直撥入帳及專戶規定修正施行前仍在支領退撫

給與者，應一體適用上開退撫給與之新支付機制；惟應詳

慎研議訂定過渡時間，給予充分宣導及準備期間，以利後

續執行。 

(二)討論事項二：退撫新制實施前退撫給與之專戶設立，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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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分散方式或特約方式或得否與退撫新制實施後相同。 

１、關於專戶之設立，於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之給與，仍限定

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基金管理

會）委託指定之 3家金融機構帳戶為限。至於退撫新制實

施前年資之給與，則交由各支給或發放機關自行約定或採

與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退撫給與相同帳戶，以為彈性。 

２、上開採與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退撫給與相同帳戶者，先由

基金管理會協助與其委託指定之金融機構洽詢相關受託

事宜；若協洽不成或有需求，再由本部統一協洽辦理。 

(三)討論事項三：退撫給與發給日遇例假日亦須於當日直撥入

帳之相關事項。 

１、基於依法行政並避免領受人領受給與時間不同而衍生權

益問題，各項新增退撫案件及舊案定期給付之退撫給與，

其發給日遇例假日時，仍應於當日發給。 

２、現行各支給或發給機關於退撫給與發給日遇例假日時，有

提早或延後發給者，應透過撥付流程之調整及與金融機構

之委託設定，一律改於當日發給；若因金融機構未能配合

致仍無法於當日發給時，參照民法第 122 條規定（於一定

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

之末日，為星期日、紀念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

之次日代之。），統一規範於例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給，

俾兼顧法令規定與實務可行性。 

九、散會：上午 12 時 5 分 

主席：吳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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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公務人員退撫給與設立專戶直撥入帳配套措施」會議各機關意見一覽表 

 

案由一：所規劃之配套措施，是否妥適﹖有無修正意見或其他建議。 

機 關 ( 構 ) 意 見 （ 說 明 ）

勞動部勞工保

險局 

一、 勞工保險（以下簡稱勞保）年金設立專戶制度緣於勞保舊戶約有 5000

多戶為支票戶，承作勞保給付發給之土地銀行為簡化開立支票之作業

程序及成本，爰提議採取專戶保障制度，俾是類有債信問題之被保險

人撥入帳戶之勞保給付得免受強制執行，而無須再開立支票。嗣經修

正勞保條例第 29 條規定，明定被保險人或受益人依勞保條例規定請領

年金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於金融機構開立專戶，

且該專戶內之存款不得作為強制執行之標的，並於同條例施行細則刪

除原有支領支票或現金之規定，明定保險給付逕匯入被保險人或受益

人等指定之本人金融機構帳戶，使勞保給付全面採直撥入帳方式發給。

二、 依前所述，勞保年金專戶制度並未採強制性規範，係由被保險人或受

益人依其經濟情況自行衡酌並須向保險人申請證明後方得於指定之金

融機構開立專戶。至於相關現金給付之發給則採全面直撥入帳方式辦

理，但對於原支領支票或現金者（5000 多戶），該局係採以輔導勸說方

式，逐步實施全面直撥入帳，迄今僅餘 87 戶尚未申請專戶。 

三、 目前勞保專戶帳戶之設立係由土地銀行及郵局承辦，對於專戶帳戶的

控管上，土地銀行會定期提供該局相關報表列管，另在專戶存摺封面

亦設有得以辨識該戶為專戶之註記，以為辨識並使該帳戶存款不被強

制執行。 

國家發展委員

會人事室 

未讅本案所設退撫給與專戶內之存款是否會限制匯出或提領使用，若是，

將造成退休人員金融交易之不便，故建議併同思考解決方法【業由勞保局

補充說明專戶制度係採控入不控出原則，亦即僅管控存入該帳戶之資金來

源，至於將帳戶內資金匯出、轉匯、定期扣繳相關規費等，當事人均可自

行決定】。 

苗栗縣政府人

事室 

該縣退休人員主要開立之退休金帳戶為郵局，惟經洽郵局承告，存簿儲金，

每一人或每一團體僅得為一戶。因此，未來恐無法於郵局再另開立專戶，

是若將退休人員之郵局帳戶設為退休金專戶，恐影響其日常金融交易，造

成不便。 

交通部人事處 依郵政儲金匯兌法第 19 條規定，存簿儲金，每一人或每一團體僅得為一戶。

因此，在郵局申請開戶，確實 1人僅得以 1戶為限。 

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 

許多公務人員係因為貪污治罪而須追繳不法所得，因此，退撫給與專戶制

度之設立是否有可能造成無法追繳退休公務人員不法所得之情形？以現行

社會氛圍，單獨修正本項規定會否引起過度保障退休人員權益之不良觀

感，需予考量，爰建議與本法其他規定併同修正，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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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人事處 現行實務上有許多退休人員已長期旅居國外或因個人習於支領現金之習慣

等，恐難以要求其全面開立專戶並直撥入帳，爰建議參考勞保局之作法，

採以輔導機制，不強制開立專戶，至於專戶開立與否改為得由當事人申請

之方式。此外，對於現職人員之薪俸，是否可考量給予相同之保障機制。 

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

人事處 

現行若採直撥入帳，多數金融機構會收取手續費，未來採專戶並全面直撥

入帳後，建請部洽所有金融機構免收手續費。【按：業由主席於會上補充說

明各金融機構有其行政成本考量，恐難以全面免收手續費，仍須由各機關

依其實際狀況與個別金融機構洽談】 

臺北市政府人

事處 

現行本法僅規範請領退休金之權利不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若於細則中

規定退休金亦不得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行之規定，是否有違反

法律保留原則？建議仍於本法中規定為宜。【按：業由主席補充說明立法委

員業已提案修正本法，明定退休金亦不得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

行之標的，為提升執行力，採取細則與本法之修正並行之方式，並先行討

論相關配套措施，俾期法令修正通過後可立即施行】 

司法院人事處 考量專戶制度實施前已退休者，其人數眾多且聯繫與宣導不易，爰建議准

其仍維持現行規定。 

外交部人事處 現行金融機構多要求開戶須本人現場臨櫃辦理，以該部駐外人員多於退休

生效日後返國，難於退休生效日前提前返國至金融機構開立帳戶，故其第

一次退休金恐無法配合開立專戶之規定，敬請審酌。 

【按：本項意見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銀行局補充說明以，現行國內金融機

構已有線上開戶機制，然相關細節仍須再洽各該金融機構】 

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人事室 

贊成全面改採直撥入帳方式發給退撫給與，惟專戶設立部分，因非所有退

休公務人員均有債信問題，故全面強制專戶之設立，其實益性需予考量，

爰建議採由退休人員選擇是否開立專戶之方式辦理。 

財政部國庫署 中央機關公務預算機關之退撫新制實施前退撫給與均由該署發給，仍建議

全面採行直撥入帳方式為宜，又日後若因特殊原因經報准後改採現金或支

票方式支領者，建請由服務機關明確認定是否准予以支票或現金支給，國

庫署則逕依服務機關開立之付款憑單為發給準據。 

宜蘭縣政府人

事處 

現行該府所屬退休人員之退休給與係約定由郵局發放，且郵局未收本項匯

撥業務之手續費，惟若決議承辦開立專戶之金融機構須與退休新制相同，

以郵局非現行基金管理會指定之金融機構，若其須收取業務相關手續費，

將影響本府財政，爰建議增列郵局為退撫新制退撫給與之指定金融機構。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金管理

委員會 

關於退撫給與專戶之設立，請勞保局就其辦理勞保給付之發放作業提供相

關經驗【按：本項意見經主席裁示，由基金管理會主動向勞保局洽詢或實

地前往該局洽談學習經驗】 

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銀行局 

現行國內金融機構已有線上開戶機制，然相關細節仍須再洽各該金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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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退撫新制實施前退撫給與之專戶設立，究宜採分散方式或特約方式或得

否與退撫新制實施後相同。 

 

案由三：退撫給與發給日遇例假日亦須於當日直撥入帳之相關事項。 

機 關 ( 構 ) 意 見 （ 說 明 ）

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 

若選擇與退撫新制相同之金融機構設立專戶，相關委託作業可否由基金管理

會統籌處理？ 

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金管理

委員會 

退撫新制之給與目前委託 3家金融機構辦理，關於未來退撫舊制若採與退撫

新制相同帳戶設立專戶，該會可協助先洽談相關委託事宜，但若有洽談不成

或有需求時，再請部協助辦理。 

機 關 ( 構 ) 意 見 （ 說 明 ）

財政部國庫署 一、 依據中央政府機關學校員工劃帳發薪處理要點之規定，採劃帳劃薪

作業者，係由該署提前 2天將應核發之給付整筆匯入該機關指定之

金融機構中，再由各該金融機構於依指定之發給日自行匯入各領受

人帳號。是以，採劃帳劃薪作業方式者，於退撫給與發給日遇假日

時，仍可由金融機構如期在假日撥入領受人帳戶。至於未採劃帳劃

薪而直接撥入個人帳戶者，因未經過金融機構統一撥款，故無法於

該假日入帳，該署則延後至最近一個上班日始匯款。 

二、 此外，因退休人員退休生效日均不相同，故新增退休案件均係個案

撥款，其一次退休金或首期月退休金之發給，在實務上較難採整批

劃帳劃薪作法，從而若退休人員退休生效日遇假日時，即無法及時

於其退休生效日發給退休金，爰建請各人事機構得進行宣導，請退

休人員儘量避免於假日退休。 

三、 現行國庫存、放款政策原則為零庫存，以節省國庫債息，在公務人

員退休金之撥付上亦同，故若因前撥付作業程序而無法及時於發給

日（遇假日）發給退撫給與時，建議採延後入帳方式為宜。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該府所屬退休人員之退休金撥款之金融機構以臺灣銀行、郵局及農會為

大宗，其中臺灣銀行及郵局之作業系統均可配合指定於例假日入帳，惟

農會因其系統限制無法配合，因此，退休人員退休金撥入農會帳戶者，

無法指定於例假日當日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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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人事處 該府發給所屬公務人員退撫給與並未限定金融機構，多數為臺北富邦銀

行或郵局，在此兩家開立帳戶者，該 2 家金融機構均能配合於例假日當

日入帳，但在上述 2 家金融機構以外之機構開立帳戶者，不必然得配合

於例假日入帳，是若退休人員不變更其退休給與存入帳戶，應如何處理？

此外，該府現行對於退撫給與發給日遇假日時，若無法及時入帳者，均

提前發給，若要求其改變作法，恐引發反彈，是關於發放日遇例假日之

處理方式，建議由各發放機關彈性處理並維持其現行作法。 

衛生福利部人事室 現行該部所屬人員之退撫給與並未指定統一之金融機構，故所撥款之銀

行相當分歧，建議是否由部通函請各金融機構配合於例假日當日撥入退

休人員帳戶。 

經濟部人事處 該部所屬退休人員開立之帳戶為臺灣銀行、郵局及兆豐銀行等，而部分

金融機構之系統無法配合指定於例假日當日入帳時，均採行順延之方式

為之。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銀行局 

指定於例假日當日入帳，涉及各金融機構作業成本，因此各金融機構是

否願意於例假日當日入帳，仍須由各金融機構依其作業成本予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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